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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院政字〔2020〕22 号 
               

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    根据《济宁学院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管理暂行办

法》(济院政字〔2011〕33号)、《济宁学院关于课程建设的实

施意见》（济院政字〔2011〕128号）、《济宁学院教学奖励暂

行办法》（济院政字〔2014〕42号）、《济宁学院关于加强教

学团队建设的意见（济院政字〔2009〕30号）》、《济宁学院

关于加强课程思政建设的指导意见(济院政字〔2019〕45号)》

等文件精神，学校组织专家对申报2019年校级教改项目、自编

教材结项，校级教学成果奖、优秀教材奖进行了评审，评审结

果确定教改项目自编教材结项30项（详见附件1）、自编教材结

项2项（详见附件2）、教学成果奖12项（详见附件3）、优秀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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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奖2项（详见附件4）；进行了2019年校级教改项目、自编规

划教材立项评审，确定教改项目立项29项（详见附件5）、自编

教材立项1项（详见附件6）；开展了校级创新性优秀教学团队

评选工作，确定了校级创新性优秀教学团队18个（详见附件7）；

进行了济宁学院课程思政示范课立项评审，确定立项30项（详

见附件8）；对2019年校级优质课程和合格课程进行了评审，评

审认定优质课程57门，合格课程79门（详见附件9）；评审了关

于济宁学院一流本科课程、济宁学院一流本科课程（培育），

确定了济宁学院一流本科课程16门（详见附件10），济宁学院

一流本科课程（培育）14门（详见附件11）。 

    评审结果公示无异议，现予以公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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